附件2

  攀枝花学院2026年度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引进待遇
	类别
	要求
	待遇

	领军人才
	符合《四川省人才分类目录（2024年）》中的C类及以上人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杰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及讲座教授（长江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杰出人才及领军人才（万人计划）、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优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海外优青）等。
	1.引进方式面议；

2.工资待遇面议；

3.科研资助面议；

4.生活保障面议。

	拔尖人才
	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且符合《四川省人才分类目录（2024年）中》的D类人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岁），包括但不限于“天府峨眉计划”青年人才、“天府青城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等。）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资助安家补助（税前）：不低于80万；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不低于15万；
4.入职后，前3年可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可享受特殊岗位津贴3000-8000元/月；
5.可解决配偶工作；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紧缺人才
	1类
	1.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攀枝花学院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I类》所列专业、研究方向；
2.近3年取得以下业绩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2篇（自然科学类）或CSSCI来源期刊（核心库）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4篇（人文社科类）；
（2）主研国家级重大项目（排名前3）或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3）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排名前3）；
（4）具有相当于以上业绩的其他业绩（符合学校科研考核办法的等价成果）；
3.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岁。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资助安家补助（税前）60-100万；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社科类10万；自然科学类15万；
4.入职后，前3年可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入职可按学校相关政策享受博士津贴；
5.可解决配偶工作；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2类
	1.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攀枝花学院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II类》所列专业、研究方向；

2.近3年取得以下业绩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2篇（自然科学类）或CSSCI来源期刊（核心库）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4篇（人文社科类）；
（2）主研国家级重大项目（排名前3）或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3）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排名前3）；
（4）具有相当于以上业绩的其他业绩（符合学校科研考核办法的等价成果）；
3.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岁。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资助安家补助（税前）50-70万；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社科类5-10万；自然科学类10-15万；
4.入职3年内可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入职可按学校相关政策享受博士津贴；
5.可解决配偶工作；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储备人才
	1类
	1.在省外知名高校（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或博士后出站的人才；或符合《攀枝花学院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所列专业、研究方向；

2.年龄不超过38岁；
3.近3年有重要学术成果。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资助安家补助（税前）40-60万；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社科类10万；自然科学类15万；
4.入职3年内可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入职可按学校相关政策享受博士津贴；
5.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2类
	1.取得博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超过35岁；
2.近3年有重要学术成果，且主要业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1篇（自然科学类）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CSSCI来源期刊（核心库）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至少3篇（人文社科类）；
（2）主研国家级项目（排名前3）或主持省部级项目；

（3）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排名前3）；
（4）具有相当于以上业绩的其他业绩（符合学校科研考核办法的等价成果）。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资助安家补助（税前）30-40万；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社科类5万；自然科学类10万；
4.入职3年内可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入职可按学校相关政策享受博士津贴；
5.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青年人才
	1.取得博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超过35岁；
2.近3年有重要学术成果。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协助申请市级安家补助及事业补助；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5万；

4.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博士专职辅导员
	1.取得博士学历学位，且年龄不超过35岁；

2.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1.解决国家事业编制；
2.协助申请市级安家补助及事业补助；
3.资助科研启动经费5万；

4.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3年。


注：对具备超过业绩要求的博士人才，待遇可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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